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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人民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有

关单位： 

  《攀枝花市微型消防站建设方案》已经市政府领导同意，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攀办发〔2016〕7 号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微型消防站建设方案》的通知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 3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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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微型消防站建设方案 

 

  为切实提升社会火灾防控水平，按照公安部消防局《消防

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试行）》、《社区微型消

防站建设标准（试行）》和省公安消防总队《四川省微型消防

站建设指导意见》要求，依托我市群防群治力量和各级消防组

织，全面建立有人员、有基本灭火器材及个人防护装备等，能

扑救初起火灾，会组织人员疏散的“微型站”，确保全市火灾防

控形势整体稳定，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设“有人员、有器材、

有战斗力”的微型消防站，进一步整合多种形式消防力量，以

救早、灭小和“3 分钟到场”扑救初起火灾为目标，着力提高社

会火灾防控整体水平，有效提高火灾扑救和火灾隐患自查自

纠、自防自救能力。 

  二、组织领导 

  市政府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殷旭东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副组长：李安明 市政府副秘书长 

  成 员：胡世明 市公安局副局长 

      罗 军 市公安消防支队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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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杨 市公安消防支队支队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公安消防支队，叶杨同志兼任办公

室主任。办公室主要职责是负责统筹安排，推动重点单位、社

区、公安派出所、园区等建立消防微型站，督促和指导各单位

工作的开展，收集反馈工作信息。 

  三、建站模式 

  在全市建设四种模式微型消防站：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

消防站、居民社区微型消防站、公安派出所微型消防站，以及

各类工业、家具、仓储物流、食品加工、危险化学品、经济开

发等园区微型消防站。各县（区）应积极在其他单位、场所发

展多种形式消防力量，行政村等地参照《居民社区微型消防站

建设标准》，社会单位参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建

设标准》。 

  四、工作安排 

  各县（区）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辖区微型消防站建

设的领导工作。各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辖区社区

消防微型站建设；各县（区）公安消防部门负责督促指导列管重

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公安派出所负责自身微型消防站建

设。各社区和设有消防控制室的重点单位（按照消防法规须建立

专职消防队的重点单位除外），依托群防群治力量和单位已有消

防组织，建设“有人员、有器材、有战斗力”的微型消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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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控制进度 

  2016年 6 月底前，所有城乡居民社区和设有消防控制室的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建成微型消防站；选建一批公安派出所和园

区微型消防站。 

  （二）积极进行试点 

  建设中可采取“分步走”的建设模式，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和

单位按照建设标准开展微型消防站创建工作，配齐配强人员和

装备；其他按照“实用管用”的思路，因地制宜，落实基本的灭

火、破拆、个人防护和通讯等器材装备，购置必要的宣传资料

和设备，满足微型消防站的基本职能需求。 

  各县（区）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要按照“试点先行”的

原则，至少分别选择 1 个社区和 1 个设有消防控制室的重点单

位为试点，加强工作指导，力争于 6 月底前完成试点单位的微

型消防站建设，并及时召开现场会或举办现场培训班进行推

广。在试点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反馈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县（区）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要充分重视此项工作，

结合本地实际，成立专门组织机构，在充分调研评估的基础

上，出台建设方案，明确各有关部门职责任务并召开专题会议

部署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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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落实经费保障 

  微型消防站的建设，特别是灭火器材和防护装备的配备，

需要投入一定的经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和园区微型消防站建

设经费由单位和钒钛高新区管委会自行承担。社区和派出所微

型消防站由所在县（区）政府予以解决。 

  （三）强化人员培训 

  微型消防站人员多为单位、社区志愿消防队员、保安及工

作人员兼任，有的对基本的火灾扑救技能还不掌握。2016年 6

月底前，各级公安消防部门要采取上门培训或到营区轮训等方

式，对辖区微型消防站人员全部开展一次基本技能训练，确保

人员能够掌握防火巡查和初起火灾扑救能力。 

  （四）实行联勤联动 

  各县（区）、钒钛高新区要建立微型消防站值班值守、联

勤联动制度，并将微型消防站纳入当地灭火救援联勤联动体

系，参与周边区域的灭火处置工作。微型消防站应充分发挥距

离火灾现场近、到场时间短的优势，遇到火情快速出动，以救

早、灭小和“3 分钟到场”扑救初起火灾。 

  （五）广泛开展宣传 

  各微型消防站配备的车辆以及灭火器材等工具上要喷涂统

一标志，值守站房及器材存放点要有明显标志，站房内墙上应

悬挂微型消防站人员组成、工作职责，以及防火巡查、值守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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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制度等内容。微型消防站建成后，各县（区）、钒钛高新区

要督促社区和重点单位加强宣传，使居民、单位内部及附近商

户都知道、了解设置微型消防站的目的意义、设置地点、报警

方式等，使微型消防站能够有效开展防火巡查和初起火灾扑救

工作。 

  微型消防站建成后，各重点单位、社区、公安派出所和园

区管委会等应如实填写《微型消防站备案表》，并报辖区公安

消防部门备案，进行验收。 

 

  附件：1．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 

     2．居民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 

     3．公安派出所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 

     4．园区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 

     5．四川省微型消防站标识标牌设置标准 

     6．微型消防站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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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 

 

  除按照消防法规应建立专职消防队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外，其他设有消防控制室的重点单位应建立微型消防站。合用

消防控制室的重点单位，可联合建立微型消防站。 

  一、人员配备 

  （一）微型消防站人员配备不应少于 6人。 

  （二）微型消防站应设站长、副站长、消防员、控制室值

班员等岗位，配有消防车辆的微型消防站应设驾驶员岗位。 

  （三）站长应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兼任；消防员可依托

单位现有专职（志愿）消防队伍组成。 

  （四）微型消防站人员应当接受岗前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扑救初起火灾业务技能、防火巡查基本知识等。 

  二、站房设置 

  （一）微型消防站应设置人员值守、器材存放等用房，可

与消防控制室合用；有条件的，可单独设置在便于人员出动、

器材取用的部位。 

  （二）微型消防站内应配置外线电话、对讲机和网络、广

播系统，并按照规定设置应急照明系统。 

  （三）微型消防站外应设置标识标牌，统一名称：**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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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微型消防站；站房内应悬挂反映组织机构、工作职责、工

作制度、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流程图等内容的公示栏和制度牌。 

  （四）器材存放处应设置储物架或储物柜，确保器材分类

存放，统一管理。 

  三、器材配备 

  （一）微型消防站应根据扑救初起火灾需要，配备灭火、

通信和个人防护等器材装备。配备标准不应低于表 1 的规定。 

表表表表 1：：：：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车辆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车辆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车辆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车辆、、、、器材配备标准器材配备标准器材配备标准器材配备标准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器材名称器材名称器材名称器材名称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消防摩托（电瓶）车 
选配选配选配选配。。。。占地规模较大且占地规模较大且占地规模较大且占地规模较大且

无法满足消防员无法满足消防员无法满足消防员无法满足消防员 3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到场扑救要求的必配到场扑救要求的必配到场扑救要求的必配到场扑救要求的必配 
消防车辆 

水罐或泡沫消防车 选配选配选配选配 
水枪 2支（必配） 
水带 400米（必配） 
水带接扣、分水器、消火栓扳手等 2套（必配） 

灭火器材 

强光照明灯 1个（必配） 
外线电话 1部（必配） 

通信器材 
手持对讲机 2台（必配） 
消防斧 1把（必配） 
绝缘剪断钳 选配选配选配选配 破拆器材 

铁铤 1把（必配） 
消防头盔 3顶（必配） 
消防员灭火防护服 3套（必配） 
消防手套 3付（必配） 
消防安全腰带 3根（必配） 
消防员灭火防护靴 3双（必配） 
消防轻型安全绳 2根（必配） 
消防腰斧 3把（必配） 
消防过滤式综合防毒面具 3个（必配）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个人基本防护装备 

消防员呼救器、方位灯 
选配选配选配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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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微型消防站的消防车辆配备宜由重点单位结合实际

配置。对占地规模较大且无法满足消防员 3 分钟到场扑救要求

的，应配备相应的消防车辆。 

  （三）应在建筑物内部和避难层设置消防器材存放点，可

根据需要在建筑之间分区域设置消防器材存放点。存放点位置

和数量应满足备勤人员从器材存放点到达任意事故现场不超过

2 分钟的要求。 

  四、工作职责 

  （一）微型消防站应承担以下任务： 

  1．开展防火巡查，消除火灾隐患； 

  2．开展多种形式消防宣传教育，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3．根据火灾报告、救援求助，及时赶赴本单位现场实施火

灾扑救和应急救援； 

  4．熟悉所在单位的情况，制定完善灭火救援预案，定期开

展灭火救援演练； 

  5．落实消防安全户籍化管理工作和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工

作； 

  6．在公安消防部门指导下，协同建立灭火救援联勤联动体

系，并参与周边区域灭火和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二）站长负责微型消防站日常管理，组织制定各项管理

制度和灭火应急预案，开展防火巡查、消防宣传教育和灭火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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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指挥初起火灾扑救和人员疏散。 

  （三）消防员负责扑救初起火灾；熟悉建筑消防设施情况

和灭火应急预案，熟练掌握器材性能和操作使用方法，并落实

器材维护保养；参加日常防火巡查和消防宣传教育。 

  （四）控制室值班员应熟悉灭火应急处置程序，熟练掌握

自动消防设施操作方法，接到火情信息后启动预案。 

  （五）驾驶员应熟练掌握车辆及车载固定装备的技术性能

和操作使用方法，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及时补充消防车辆的

油、水、电、气和灭火剂；熟悉所在单位和周边区域的道路、

水源、单位情况，熟悉灭火救援预案；参加日常防火巡查和消

防宣传教育。 

  五、管理值守 

  （一）重点单位是微型消防站的建设管理主体，微型消防

站建成后，应向辖区公安消防部门备案。微型消防站的经费保

障、岗位管理和人员工资待遇、社会保险等由单位负责。 

  （二）微型消防站应制定并落实岗位培训、队伍管理、防

火巡查、器材装备检查保养、值守联动、日常业务训练、考核

评价等工作制度。 

  （三）微型消防站应确保值守人员 24小时在岗在位，做好

应急准备；每班（组）值守人员除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外，专

职消防员不少于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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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接到火警信息后，控制室值班员应迅速核实火情，

启动灭火处置程序；消防员应按照“3 分钟到场”要求赶赴现场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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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居民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 

 

  依托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平台和体系，整合治安联防、保

安巡防、消防安全网格管理人员等群防群治队伍，在城乡居民

社区建设微型消防站。 

  一、人员配备 

  （一）微型消防站应设站长 1 名，由社区负责消防工作的

居委会领导兼任。 

  （二）确定 5 名以上接受基本灭火技能培训的保安员、治

安联防队员、社区消防安全网格管理人员、消防工作志愿者担

任队员。 

  （三）配有消防车辆的微型消防站应设驾驶员岗位。 

  二、站房设置 

  （一）微型消防站应充分利用社区服务中心等现有的场地、

设施，设置在便于站内消防队员在接到出动命令时，可快速到

达辖区边缘的固定场所。 

  （二）微型消防站房间和场地应满足日常值守、放置消防

器材的基本要求，设置外线电话；器材存放处应设置储物架或

储物柜。 

  （三）微型消防站外应设置标识标牌，统一名称：**（社区

名称）微型消防站；站房内应悬挂反映组织机构、工作职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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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制度、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流程图等内容的公示栏和制度牌。 

  三、器材配置 

  （一）社区微型消防站应至少配备 1辆消防摩托（电瓶）车；

属同一街道办事处管辖且位置相邻的社区，可共用 1 辆消防摩托

（电瓶）车。有条件的社区可根据实际选配水罐或泡沫消防车。 

表表表表 2：：：：居民社区微型消防站车辆居民社区微型消防站车辆居民社区微型消防站车辆居民社区微型消防站车辆、、、、器材配备标准器材配备标准器材配备标准器材配备标准 

分类分类分类分类 器材名称器材名称器材名称器材名称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消防摩托（电瓶）车 
1辆（（（（必配必配必配必配。。。。属同一街道办属同一街道办属同一街道办属同一街道办

事处管辖且位置相邻的社事处管辖且位置相邻的社事处管辖且位置相邻的社事处管辖且位置相邻的社

区区区区，，，，可合配可合配可合配可合配 1 辆辆辆辆）））） 
消防车辆 

水罐或泡沫消防车 选配选配选配选配 

机动消防泵（含手抬泵、浮艇泵） 
涉农社区必配涉农社区必配涉农社区必配涉农社区必配，，，，其余社区其余社区其余社区其余社区

选配选配选配选配 
水枪 2支（必配） 
水带 400米（必配） 
水带接扣、分水器、消火栓扳手等 2套（必配） 
单杠梯 选配选配选配选配 
强光照明灯 1个（必配） 

灭火器材 

ABC 型干粉灭火器（≥4公斤装） 10具（必配） 
外线电话 1部（必配） 

通信器材 
手持对讲机 选配选配选配选配 
消防斧 1把（必配） 
绝缘剪断钳 选配选配选配选配 破拆器材 
铁铤 1把（必配） 
消防头盔 4顶（必配） 
消防员灭火防护服 4套（必配） 
消防手套 4付（必配） 
消防安全腰带 4根（必配） 
消防员灭火防护靴 4双（必配） 
消防轻型安全绳 4根（必配） 
消防腰斧 4把（必配） 
消防过滤式综合防毒面具 4个（必配）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个人基本防

护装备 

消防员呼救器、方位灯 
选配选配选配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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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应根据扑救初起火灾需要，配备灭火、通信和个人

防护器材，涉农社区应配备机动消防泵。消防车辆、器材配备

数量不应低于表 2 的规定。 

  四、工作职责 

  （一）微型消防站应承担以下任务： 

  （二）站长负责社区微型消防站日常管理，组织制定各项

管理制度。 

  1．负责本社区日常消防管理工作； 

  2．开展防火巡查，督促消除火灾隐患； 

  3．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4．根据火灾报告、救援求助，及时赶赴现场实施火灾扑救

和应急救援； 

  5．熟悉所在社区的情况，制定完善灭火救援预案，定期开

展灭火救援演练； 

  6．负责辖区内公共消防设施、器材的维护和管理，明确管

理责任，确保完整好用； 

  7．在公安消防部门指导下，协同本乡镇（街道）内其他社

区，建立灭火救援联勤联动体系。 

  灭火应急预案，掌握人员和装备情况，组织开展业务训

练、防火巡查和宣传教育，组织指挥扑救初起火灾扑救和人员

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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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队员熟悉掌握本社区及周边区域的道路、水源、重

点场所基本情况和灭火救援预案；参加日常防火巡查、消防宣

传教育和扑救初起火灾。 

  五、管理值守 

  （一）社区是微型消防站的建设管理主体，微型消防站建

成后，应向辖区公安消防部门备案。 

  （二）微型消防站应建立日常管理、排班值守、防火巡查、

宣传教育、训练和灭火工作制度，定期开展基本技能训练，熟

悉本社区情况，提高扑救初起火灾能力。 

  （三）微型消防站应确保值守人员 24小时在岗在位，做好

应急准备；每班（组）值守人员不少于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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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公安派出所微型站建设标准 

 

  公安派出所应落实消防监督管理责任，开展消防监督检

查、日常防火巡查和消防宣传教育。结合实际，在有条件的公

安派出所建立微型消防站。 

  一、人员配备 

  （一）派出所微型消防站人员配备不少于 6 人；设站长、

队员、驾驶员等岗位。 

  （二）站长应由派出所分管消防工作领导兼任；消防员和

驾驶员采取轮换制，由当天值班民警、辅警或治安联防队员兼

任。 

  （三）微型消防站人员应当接受岗前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扑救初起火灾业务技能、防火巡查基本知识等。 

  二、站房设置 

  （一）微型消防站应设置人员值守、放置消防器材用房，

人员值守房间可与公安派出所值班室合用，设置外线电话、手

持对讲机；器材存放处应设置储物架或储物柜。 

  （二）微型消防站外应设置标识标牌，统一名称：** （派出

所名称）微型消防站；站房内应悬挂反映组织机构、工作职责、

工作制度、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流程图等内容的公示栏和制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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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器材配置 

  派出所微型消防站应至少改装 1 辆制式警车用作消防车

辆，并配备相应的灭火、通信和个人防护器材。配备数量不应

低于表 3 的规定。 

表表表表 3：：：：公安派出所微型消防站车辆公安派出所微型消防站车辆公安派出所微型消防站车辆公安派出所微型消防站车辆、、、、器材配备标准器材配备标准器材配备标准器材配备标准 

分类分类分类分类 器材名称器材名称器材名称器材名称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改装制式警车 1辆（必配） 
消防摩托（电瓶）车 消防车辆 
水罐或泡沫消防车 

选配选配选配选配 

机动消防泵（含手抬泵、浮艇泵） 
涉农派出所必配涉农派出所必配涉农派出所必配涉农派出所必配，，，，其余其余其余其余

派出所选配派出所选配派出所选配派出所选配 
水枪 2支（必配） 
水带 400米（必配） 
水带接扣、分水器、消火栓扳手等 2套（必配） 
强光照明灯 1个（必配） 

灭火器材 

ABC 型干粉灭火器（≥4公斤装） 10具（必配） 

外线电话 1部（必配） 
通信器材 

手持对讲机 3台（必配） 
消防斧 1把（必配） 
绝缘剪断钳 选配选配选配选配 破拆器材 

铁铤 1把（必配） 
消防头盔 3顶（必配） 
消防员灭火防护服 3套（必配） 
消防手套 3付（必配） 
消防安全腰带 3根（必配） 
消防员灭火防护靴 3双（必配） 
消防轻型安全绳 2根（必配） 
消防腰斧 3把（必配） 
消防过滤式综合防毒面具 3个（必配）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个人基本防

护装备 

消防员呼救器、方位灯 
选配选配选配选配 

  四、岗位职责 

  （一）微型消防站应承担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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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开展防火巡查，消除火灾隐患； 

  2．开展多种形式消防宣传教育，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3．根据火灾报告、救援求助，及时赶赴辖区现场实施火灾

扑救和应急救援； 

  4．熟悉辖区道路、水源情况，制定完善灭火救援预案，定

期开展灭火救援演练。 

  （二）站长负责微型消防站日常管理，组织制定各项管理

制度和灭火应急预案，组织开展防火巡查、消防宣传教育和灭

火训练；指挥初起火灾扑救。 

  （三）队员熟悉辖区情况和灭火应急预案，熟练掌握器材

性能和操作使用方法，并落实器材维护保养；开展防火巡查、

消防宣传教育和灭火救援。 

  五、管理训练 

  （一）微型消防站实行 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每班不少于

2 名队员。 

  （二）队员开展日常治安巡逻、巡查时，消防车辆及随车

器材应一并出动，开展常态化、流动性的防火巡查和消防宣传

教育，发现火灾立即处置。 

  （三）微型消防站应组织开展日常业务训练，不断提高扑

救初起火灾的能力。训练内容包括体能训练、灭火器材和个人

防护器材的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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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园区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 

 

  在各类工业、家具、仓储物流、食品加工、危险化学品和

经济开发等园区内建设园区微型消防站。 

  一、建站类型 

  （一）园区微型消防站分总站和分站。 

  （二）根据园区实际，可依托园区管理委员会设一个微型

消防总站，总站不配置消防器材装备，负责各企业微型消防站

的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 

  （三）园区内设消防控制室的重点单位须建微型消防分站；

分站建设标准、工作职责等，同《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

站建设标准》，微型消防站名称变更为：** （企业名称）微型

消防分站。 

  二、人员配备 

  （一）总站人员配备不少于 6 人；设站长、副站长、组员

等岗位。 

  （二）总站站长应由园区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兼任，副

站长由管委会安办负责人和消防部门片区责任人兼任；组员可

依托管委会安办在编人员、政府专职队干部、消防大队文员等

多种力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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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站房设置 

  （一）总站应可与园区管委会或管委会安办合用，设置外

线电话。 

  （二）总站外应设置标识标牌，统一名称：**（园区名称）

微型消防总站；站房内应悬挂反映组织机构、工作职责、工作

制度、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流程图等内容的公示栏和制度牌。 

  四、工作职责 

  （一）总站应承担以下任务： 

  1．协助公安消防部门，开展园区消防安全管理，督导园区

内企业建设微型消防分站； 

  2．督导微型消防分站落实工作职责； 

  3．熟悉园区情况，制定完善联合作战灭火救援预案，并定

期组织各分站开展联合灭火演练； 

  4．组织各分站开展火灾隐患互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5．根据火灾报告、救援求助，及时赶赴园区现场，视情调

度其他分站参与灭火救援，统一指挥各分站协同作战； 

  6．负责园区内公共消防设施、器材的维护和管理，明确管

理责任，确保完整好用。 

  （二）站长负责总站日常管理，组织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和

灭火应急预案，协调各分站开展隐患互查、联合培训和灭火训

练；在灭火救援中指挥、调度各分站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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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组员分片包干，定点督导微型消防分站落实工作职

责。 

  五、日常管理 

  （一）园区管理委员会是微型消防总站的建设管理主体，

微型消防总站建成后，应向辖区公安消防部门备案。 

  （二）总站应建立完善工作制度，将督导分站落实工作职

责的任务分配到具体组员；定期组织各分站开展火灾隐患互

查、联合培训演练，对分站进行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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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四川省微型消防站标识标牌设置标准 

 

  为统一全省微型消防站标识标牌设置，参照公安消防部队

正规化管理标准和公安派出所外观标识规范，特制定本标准，

供基层单位参考使用。 

  一、微型消防站门头制作标准 

  门头设计在入口处，中间为主体（如下图所示），按 16：5

的比例制作，高度最小值不低于 30cm；两边根据现场尺寸制

作，遇有挑棚时，则三面合围，上端可安装射灯。参考色卡：

红 C:0  M:93  Y:84  K:0，白 C:0  M:0  Y:0  K:0。设置在

公安派出所、设置在公安派出所、社区警务室内的微型消防站

色卡应当与所在建筑标识统一。（参考色卡：蓝 C:100  M:100  

Y:50  K: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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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微型消防站竖式标牌制作标准 

  尺寸标准为 160cm×30cm，也可根据微型消防站建筑物大

小适当调整。标牌上缀中文“×××单位（单位名称）微型消防

站 ” ， 下 缀 底 部 为 英 文 “MICRO VOLUNTEER FIRE 

STATION”，其颜色为银灰底黑字。材质使用铝合金或户外用

铝塑板，字体为黑体。竖式标牌设置在微型消防站大门的右侧

（进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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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微型消防站灯箱制作标准 

  （一）微型消防站标识灯箱的尺寸标准为 40cm×50cm×25cm，

灯箱底色为上白下红，边框为橙色，参考色卡：红 C:0  M:93  

Y:84  K:0，白 C:0  M:0  Y:0  K:0，橙 C:7  M:62  Y:91  

K:0。内容上缀为纯白色底，内侧印制消防警徽，下缀红底内印

“微型消防站”英文“MICRO VOLUNTEER FIRE STATION”。横

排列，颜色纯白色，字体为黑体，灯箱边框采用铝合金，内设

三只20W电感式日光灯管，发光功率≥60W便于维修更换；安装

在微型消防站进门方向左侧，离地距离在 1.8m 以上位置。设置

在公安派出所、社区警务室内的微型消防站色卡应当与所在建

筑标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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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微型消防站路边导视牌高 2350mm（上部 40cm，印

制消防徽；中部 40cm，印制字体；下部 1000mm。支架），宽

为 60cm，厚度（纵切面、横切面）205mm。边框采用铝合金，

主龙骨支柱采用型材。有条件可制成灯箱，内设三只 20W电感

式日光灯管，发光功率≥60W 便于维修更换，消防徽所在方框

背景底色为纯白色。参考色卡：红C:0  M:93  Y:84  K:0，白

C:0  M:0  Y:0  K:0，橙 C:7  M:62  Y:91  K:0。文字为红

底白色，由中文、英文、电话号码（含区号）和距离标注等组

成，文字采用文鼎 CS 大黑字体，英文 MICRO VOLUNTEER 

FIRE STATION及距离数，采用 FUTURA MD BT字体。中英

文所在方框背景色为红色，文字、英文为纯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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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职责、制度牌参考样式 

    

    

（以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为例） 

 

  尺寸：40cm*60cm ，材质与制作工艺：40mm铝合金型材

边框，涂层灯片纸写真覆亚膜，裱 5mmpvc板。参考色卡：红

C:0  M:93  Y:84  K:0，白 C:0  M:0  Y:0  K:0，浅黄 C:0  

M:10  Y:13  K:0。职责内容参考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设置

在公安派出所、社区警务室内的微型消防站色卡应当与所在建

筑标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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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信息公示栏参考样 

 
 

  尺寸：150cm*90cm  材质与制作工艺：不锈钢框架 户外

写真覆亚膜裱 10mm  pvc板，3mm 有机玻璃覆面。参考色

卡：红 C:0  M:93  Y:84  K:0，白 C:0  M:0  Y:0  K:0。“今

日值班”栏的人员配备根据微型消防站实际情况自行调整。设

置在公安派出所、社区警务室内的微型消防站色卡应当与所在

建筑标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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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微型消防站备案表 

微型消防站名称：                            编号：              

 
 

 

微型消防站类型 

□社区微型消防站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 

□公安派出所微型消防站      □园区微型消防站(□总站 □分站) 

□其他类型： 

建设管理 

单位名称 

 建成日期  

地  址  值班电话  

基本情况 

站房建设 

形式 

□单独建设 

□与其他建筑合用 

  建筑名称： 

站房面积 

（平方米）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站内职务 单位内兼任职务 联系电话 

      

      

      

      

      

      

      

队员情况 

      

水罐消防车（辆） 消防摩托车（辆） 灭火器（具） 消防水枪（支） 消防水带（盘） 

     

消防头盔（顶） 灭火防护服（套） 灭火防护靴(双) 外线电话（部） 手持对讲机台） 

     

其他消防装备、器材 

消防装备 

器材名称 

    

消防装备 

器材配备 

配置数量     

备注：1．微型消防站由公安消防部门统一进行编号。 
   2．微型消防站如有内容变更，应重新报辖区公安消防部门备案。 




